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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次你與朋友吵架的經過和結果，用比喻表達感受。
　　有一次，我一回到學校，就看見好朋友寧寧正在抄同桌的功課，後來再問她，她卻不承認。我生氣得像發現最重視的筆被同學偷了，皺着眉頭。

小息一時，我在操場碰見她，便怒髮衝冠地走過去，「為什麼你要抄同學的功課？這樣你是學不了知識的！」我指着她，氣沖沖地說。然而，她卻理直氣壯地反駁：「我哪裏有抄襲？你冤枉我！」我聽了後，憤怒得像一隻看見幼獅被欺負的母獅，狠狠地盯着她。

第二天，她走進了課室，我瞥了她一眼，便沒有理睬她了。她哼了一聲，不屑地說：「真沒禮貌！」好！你竟然這樣跟我說話？我不會原諒你的！我走過去，說：「我要和你絕交，也絕不會原諒你！」說完，我便回到座位，計劃報復她。當我看到她犯了很小的錯誤，便把事情告訴老師，還故意說得很嚴重，讓老師狠狠地罵她一頓。我心裏痛快得像一口氣喝光整杯汽水，心滿意足。
回到家裏，我有點慚愧。寧寧是我唯一的朋友，要是我失去她，便再沒有朋友了！我們應該做回朋友嗎？

早上，我看見桌上有一封信，拆開一看，原是是寧寧寫給我的道歉信。她並沒有抄同桌的功課，是我看錯了，我內疚得像拿錯了同學的功課，低下頭，心裏滿是懊悔。

小息了，我又像往常一樣，跟她一起談天和玩耍。
